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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入典，事关您的住房居住权入典，事关您的住房

杜老师：
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有“渡过

难关”的用例，那么，“度过困难时
期”中的“度”，是否也应写成

“渡”？还有，宜写“度过危机”还是
写“渡过危机”？谢谢。

广东读者 朱先生

领事服务

朱先生：
“度”一般用于时间方面，如“欢

度春节”“度过暑假”“度过学生时
代”“光阴没有虚度”。“渡”一般用于
江河湖海的水面，如“渡过长江”“四
渡赤水”“远渡重洋”“安全渡过淮
河”“夜渡鄱阳湖”。

《现代汉语词典》 有“渡过难关”
的用例，这是个比喻性的说法。人们
一般根据 《现代汉语词典》 的这个用
例，在“渡过难关”中用“渡”。

“度过困难时期”“度过艰苦的日
子”“度过困苦岁月”“度过困难的阶
段”“度过艰辛的一年”“度过步履维艰
的光阴”“度过难熬的冬天”皆涉及时
间，其中均宜用“度”。这类说法很
多，如果都用“渡”，就会破坏“度”
跟“渡”的字义分野。故不宜用“渡”。

“度过危机”是说度过“困难的关
头”，“关头”指“起决定性作用的时
机或转折点”，“转折点”即“发生根
本变化的时刻”。“时刻”指时间点或
时间段。所以，“危机”可以看作指一
段遭遇严重困难的时间，也就是说，

“危机”跟时间相关联，故宜用“度”。
在人民网等主流网站观察，上面

所举的“度过困难时期”“度过艰苦的
日子”“度过困苦岁月”“度过困难的
阶段”“度过艰辛的一年”“度过步履

维艰的光阴”“度过难熬的冬天”以及“度过危机”
中，用“度”的数量明显多于用“渡”的，是社会的主
流用法。这说明，人们多遵循工具书中“度”表示“经
历某段时间”、“渡”表示“通过水面”的字义规范。

因此，宜写“度过困难时期”和“度过危机”。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杜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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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顺读者：
您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

生检疫法实施细则规定》 第十一条规定，
入境、出境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
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的携带人、
托运人或者邮递人，必须向卫生检疫机关
申报并接受卫生检疫，未经卫生检疫机关
许可，不准入境。

特殊物品具体指什么？

海关总署第243号令《出入境特殊物品
卫生检疫管理规定》 明确了微生物、人体
组织、血液及其制品和生物制品等特殊物
品的定义，具体如下。

微生物是指病毒、细菌、真菌、放线
菌、立克次氏体、螺旋体、衣原体、支原
体等医学微生物菌（毒）种及样本以及寄生
虫、环保微生物菌剂。

人体组织是指人体细胞、细胞系、胚
胎、器官、组织、骨髓、分泌物、排泄物等。

生物制品是指用于人类医学、生命科学
相关领域的疫苗、抗毒素、诊断用试剂、细
胞因子、酶及其制剂以及毒素、抗原、变态
反应原、抗体、抗原-抗体复合物、核酸、
免疫调节剂、微生态制剂等生物活性制剂。

血液是指人类的全血、血浆成份和特
殊血液成份。血液制品是指各种人类血浆
蛋白制品。

特殊物品进出境如何
申报？如何监管？

出入境特殊物品的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
当在货物交运前向目的地直属海关申请特殊
物品审批，货物出入境时接受卫生检疫。特
殊物品审批的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 法律法规规定须获得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的，应当获得相应批准文件；

● 具备与出入境特殊物品相适应的生物
安全控制能力。

申请人可以登录各直属海关的网站，
在“互联网+”板块进行注册。

申请特殊物品审批的，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按照以下
规定提供相应材料：

● 《入/出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申请表》；
● 出入境特殊物品描述性材料，包括特殊物品中英文名

称、类别、成分、来源、用途、主要销售渠道、输出输入的
国家或者地区、生产商等；

● 入境用于预防、诊断、治疗人类疾病的生物制品、人
体血液制品，应当提供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给的进口
药品注册证书；

● 入境、出境特殊物品含有或者可能含有病原微生物
的，应当提供病原微生物的学名（中文和拉丁文）、生物学特性
的说明性文件（中英文对照件）以及生产经营者或者使用者具
备相应生物安全防控水平的证明文件；

● 出境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的人类疾病的生物制品、人
体血液制品，应当提供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销售证明；

● 出境特殊物品涉及人类遗传资源管理范畴的，应当取
得人类遗传资源管理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海关对有关批准
文件电子数据进行系统自动比对验核；

● 使用含有或者可能含有病原微生物的出入境特殊物品
的单位，应当提供与生物安全风险等级相适应的生物安全实
验室资质证明，BSL-3级以上实验室必须获得国家认可机构
的认可；

● 出入境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应
当提供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海关对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监督管理遵循风险管理
原则，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依携带人、托运人或者邮递人
申请，对入境、出境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
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根据风险等级实施检疫审批、检疫查验
和监督管理。

在检疫审批环节，主要通过材料审核申请主体是否具备
与出入境特殊物品风险等级相适应的生物安全控制能力。

在检疫查验环节，重点关注实际货物与申报是否相符以
及货物的运输包装和标识是否符合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的
危险品运输包装要求。

在监督管理环节，主要关注实际使用单位是否与所申报
的生物安全控制能力等信息相符。

哪些行为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和《出
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海关总署第243号令） 规
定，有以下情形的，将会处以相应金额的罚款。

■ 瞒报携带禁止进口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
液及其制品或者其他可能引起传染病传播的动物和物品的；

■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特殊物品审批的；
■ 未经海关许可，擅自移运、销售、使用特殊物品的；
■ 未向海关报检或者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检验检疫证单的；
■ 未在相应的生物安全等级实验室对特殊物品开展操

作的或者特殊物品使用单位不具备相应等级的生物安全控制
能力的；未建立特殊物品使用、销售记录或者记录与实际不
符的；

■ 未经海关同意，擅自使用需后续监管的入境特殊物品的。
另外，出入境特殊物品的货主或者其代理人拒绝、阻碍海

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对违反检疫规定，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引起检疫

传染病传播严重危险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上海海关卫生检疫处特殊物品科科长娄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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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答疑

疫情以来内蒙古首班出境包机起飞疫情以来内蒙古首班出境包机起飞

上海海关：
我是科研人员。因科研合作项目，国

外实验室分享了 2 支医学微生物邮寄给
我，因未办理《特殊物品审批单》被海关
截获，请问该如何处理？

读者 刘小顺

【 法律解读 】

居住权是什么？它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
活？《民法典》规定，居住权是为了满足生活居
住的需要，依据合同或遗嘱而取得的，对他人
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居住权设
立后，即使住宅的所有权发生变动或者住宅被
设置了权利负担，其他权利人也无权要求居住
权人搬离。居住权人的权利遭受侵害时，他可

以行使权利，要求侵权人排除妨害。
以往法律规定中，只承认了对房屋的所有

权、租赁权、抵押权等权利，难以满足社会快
速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需要。《民法典》 实施后，
设立居住权，可以满足居住权人生活居住的需
要，实现特定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填补法律
空白，最大化地发挥闲置房屋的作用，对维护
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民法典》第
三百六十八条规定了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第
三百六十九条还规定了居住权不得转让、继

承，设立居住权的住宅原则上不得出租等。这
些条款构筑了完整的法律框架体系，有利于防
止滥用居住权损害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相关规定，未来将
会对众多涉及房产的社会热点问题产生实质性
影响，房产加名、公租房、继承纠纷、离婚纠
纷、以房养老等问题在 《民法典》 实施后，都
会有新的解决方案，为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住
有所居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同时，还会对
买房、卖房、租房等权利行使产生不同的法律
后果，需要注意风险防范。

【 律师提醒 】

居住权制度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新兴事
物，在目前立法中的定位和配套制度还有许多
不完善的地方。笔者检索发现，目前实际开展
居住权登记的地区极少，大多地区仍在等待相
关登记细则的出台。另外，若居住权与抵押权
等其他权利冲突时应如何处理、居住权人是否
可以为非自然人、居住权是否可分割分别设
立、居住权能否类推适用于如“办公公寓等具
有住宅功能”的非住宅类建筑、在 《民法典》
施行前遗嘱中的居住承诺能否适用 《民法典》
居住权的规定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仍有较多
争议，各地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

律师提醒您：首先，如果您需要设立居住
权，应当先前往不动产登记部门查询当地居住
权登记的相关流程、手续，并有针对性地根据
您的个性需要签订规范的《居住权合同》，确保
您的居住包括养老的权利。其次，若您需要购
买二手房，也要提前到当地的不动产登记机构
查询自己有意购买的房屋是否已经登记了居住
权，避免在购房后出现“房产所有权归您，但
您无法占有、使用、收益”的尴尬，保障您的
合法权益。再次，如果您是租房，也需要提前
查询房产是否设立居住权，因为居住权对其出
租有限制性规定，避免因租赁合同被认定为无
效而影响您的使用。

（北京京师 （合肥） 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政）

2006年，李先生与许女
士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
2014年1月，患病的许女士
立下遗嘱，表示自己过世后，
将她和李先生住的房屋赠与其
弟许先生，但李先生再婚之前
仍可居住。2016年初，许女
士病逝后，许先生与李先生就
该遗产对簿公堂。经查，这套
房屋为许女士婚前财产。

2016年11月，湖北省武
汉市洪山区法院判决该房屋归
许先生所有，李先生拥有该套
房屋的居住使用权。法院判决
后，李先生一直居住在该套房
屋 内 ， 许 先 生 未 曾 打 扰 。
2021年初，李先生发现自己住的这套房子
被妻弟许先生挂在某网络平台出售，担心房
子被卖了以后影响自己继续居住，他持《判
决书》来到洪山区法院执行局，申请居住权
强制执行。法院于2月26日作出执行裁定，
将该房屋的居住权登记在李先生名下。据
悉，这是《民法典》颁布实施后，武汉首例

居住权执行案件。
3月3日，洪山区法院执行人员来到洪

山区政务服务中心，在不动产登记窗口向工
作人员递交了该案的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
通知书，请不动产登记部门配合李先生办理
居住权登记。目前，该居住权登记已按规定
办理完毕。

新华社发

案 例 回 放

近日，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
通报了一起篡改核酸检测结果、企
图中转乘坐航班回国事件，2名当事
人最终均被遣返始发地。

几乎同一时间，中国驻俄罗斯
使馆网站发布消息，一名篡改检测
报告、骗领“健康码”回国的人
员，因严重影响和干扰国内疫情防
控工作，近日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一年。

根据最新消息，2名赴菲律宾务
工人员因去年9月购买伪造的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骗领“健康
码”回国，5 月 27 日被上海市松江
区人民法院以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因为篡改检测报告被遣返甚至

判刑，这样的严重后果恐怕远远超
出当事人的预料。这些篡改检测报
告的行为，不仅仅是瞒报、谎报个
人的健康信息，其实质危害的是公
众的健康安全和切身利益，是违法
行为。

遵守防疫规定、防止疫情传播
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任何伪造、变
造检测报告或谎报个人信息，都将
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我们再次提
醒来华和回国人员，请务必严守相
关防疫规定，旅途中认真细致做好
防护，为自己、也为他人的生命安
全负责。 （外交部领事司）

动真格
惩治境外回国检测报告造假

6月1日，“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 的回归和再造”展览在位于北
京的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二展厅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本次展览共分为“大典犹看永乐传”“合古今而集大成”“久阅沧桑惜弗全”“遂
使已湮得再显”“珠还影归惠学林”5个单元，通过讲述这部巨著的前世今生，全面展
示《永乐大典》蕴含的丰富而宝贵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

图为观众在观看《永乐大典》仿真影印本。 杜建坡摄 （人民视觉）

《永乐大典》展览对公众开放


